
 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

余若薇 主席 

 

回應《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》諮詢文件 

 

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（“本會”）就環境局於本年 1 月 18 日發表的《廢

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》諮詢文件內容表示歡迎及支持。 

 

  本會就上述《諮詢文件》有以下意見： 

 

（一） 本會自 1990 年 1 月成立以來已有二十年歷史，現時共有會員 87 名，涵

蓋活躍於本港及國內的各主要物業管理公司，當中包括國際性的大型物

業管理/測量/房地產服務公司，各大發展商旗下的管理機構，及中小型

管理公司。本會會員包括其附屬及聯營公司總數佔全港私營管理公司之

6 成。本會會員現時共管理約 120 萬個住宅單位，佔全港私營管理公司

所管理之住宅單位總數約 9 成（或全港 200 萬公私營住宅單位總數的 6

成）。當然，除住宅物業外，本會會員亦管理為數不少的工商業物業、

停車場/泊車位及各類公私營物業設施等。 

 

（二） 就《諮詢文件》向公眾查詢意見的幾個範疇，本會的建議為： 

 

1. 本會贊成有關計劃中提出需受監管的廢電器電子產品應包括電視機、洗

衣機、雪櫃、冷氣機及電腦產品。鑑於該類產品佔各類廢電器產品總量

超過 8 成半，兼且以每年百份之二的速度增長，以及它們所佔的空間均

對個別家庭及整體社會產生不少壓力，故首先將上述產品納入計劃，有

其必要性。 

 

2. 本會贊成對回收、拆解、處理及貯存廢電器電子產品之代理人或承辦商

進行發牌監管制度。但在立例的過程中，必須仔細考慮各持份者的意見

及最終以能夠促進及改善社會整體環保意識為大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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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在向廢電器產品徵收回收費用方面，本會認為產品生產者、入口商、代

理商、分銷商、零售商及消費者均需分擔有關費用，而在正式立法推行

《諮詢文件》的建議初期，特區政府可考慮撥備適合的金額協助計劃的

推行。而在產品售予消費者時，向消費者徵收的有關費用不應高於產品

零售價的百份之三，該收費亦必須清楚分開印列於銷售單據內。 

 

（三） 查實，本會過去多年均積極參與及支持各類廢舊物品回收活動，例如從

2003 年開始，環境保護署試行之電腦及電器產品回收計劃，本會會員（如

香港房屋協會）已積極參與協助屋苑居民搬運大型回收產品，提供合適

空間暫時貯存，並聯絡政府指定機構回收。在整個過程中，解決了老弱

居民搬運困難，一般小型家庭沒有足夠空間而胡亂弄棄廢舊電器產品的

問題，以及上述安排大大提高居民對環保的意識和可以幫助貧困兒童所

帶來的滿足感。 

 

（四） 在一般已聘用專業管理公司的屋苑或物業設施中，如得到業主的支持下，

通過物業管理公司的安排，基本上都可達到上述效果。惟對其他較小型

或沒有聘用專業管理公司的大廈或屋苑來說，本會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

在各區區議會的協助下於區內選定若干廢舊電器產品回收點，由政府指

定機構負責營運，然後市民自行將有關產品直接送交該等回收點處理。 

 

（五） 最後，本會將一如既往支持各項環保運動，如「綠色香港  碳審計」，《建

築物能源效益守則》，「廢物源頭分類計劃」等，繼續支持是次環保局就

《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》諮詢文件的建議及給予我們的意

見。希望透過本會的網絡及與市民的接觸，共同推動對環保事業有所裨

益及促進作用的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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